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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缓解产业链下游部分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以下简称“下游客户”、“借

款人”）的资金周转困难，提高融资效率并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进一步做大做

强公司主营业务，促进下游客户与公司共同进步与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昌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海大”）在下游客户向银行融

资采购公司产品的前提下，为借款人提供融资金额20%的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海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海银

担保”）在海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担公司”）对

公司下游客户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向海南农担公司

提供借款人融资金额30%的反担保，反担保总额不超过1,500万元。 

以上两个担保事项合称为“本次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合计担保金额不

超过2,100万元。 

 

二、南昌海大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1、对外提供担保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 万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南昌海大 100%股权 

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均为与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等客户，需

经公司严格审查、筛选后确定。被担保对象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拟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甲方：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县支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 

乙方：江西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农担公司”） 

丙方：南昌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内容：借款人为采购公司产品向九江银行融资总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江西农担公司为其融资金额提供 60%的担保，南昌海大为其融资金额提供

不超过 20%的担保（即不超过 600 万）；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本次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 万； 

（5）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4、风险防范措施 

（1）借款人是经公司严格筛选后向银行推荐的、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

且具有较好信誉和一定偿还能力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 

（2）借款人在承贷银行融资资金需存放于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于专项采

购公司产品； 

（3）借款人提供有一定担保能力的对象对公司进行反担保； 

（4）公司定期或不定期现场检查借款人生产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三、广州海银担保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1、对外提供担保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海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 万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广州海银担保 100%股权 

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均为与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等客户，需

经公司严格审查、筛选后确定。被担保对象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拟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内容：海南农担公司对借款人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

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广州海银担保向海南农担公司提供借款人融

资金额 30%的反担保，反担保总额不超过 1,500 万；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本次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1,500 万； 

（4）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 

4、风险防范措施 

（1）借款人是经公司严格筛选后向金融机构推荐的、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

关系且具有较好信誉和一定偿还能力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 

（2）借款人承诺将可能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或有农业保险类赔付资金作为

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之一；同意在发生逾期的情况下，公司有权将借款人所有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预付货款）代为用于偿还借款人逾期贷款本息； 

（3）所有借款人违约融资总额达到海南农担公司担保总额 3%时，海南农担

公司将暂停新增客户的担保； 

（4）借款人在承贷金融机构融资资金需存放于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于专

项采购公司产品； 

（5）公司定期或不定期现场检查借款人生产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发挥公司产业链优势，促进客户与公

司共同进步与发展，该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查核，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融资的对象均为与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风险可控，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1,589.30 万元，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319,324.74 万元，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其

他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零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公司对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共计

320,914.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43%；连同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及公司下属

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担保额共计 323,014.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1.70%。 

除上述担保（包括新增本次担保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

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